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7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市属各高等学校：
现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7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工作的通知》（教高厅函﹝2017﹞40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并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请各高校认真学习通知精神，结合已有工作基础和具体情况，按照要求做好申报推荐工作。
2. 请各高校根据通知中的申报范围和申报要求，经校内申报、评审和公示等程序，向我委择优推荐。我委委托上海市教育评估院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后，向教育部上报本市推荐课程。
[bookmark: _GoBack]3. 请各高校于9月8日前将纸质材料报送至市教育评估院高教评估所，材料包括：2017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申报书、课程数据信息表以及相关附件材料（一式三份，每份独立装订成册）和加盖学校公章的推荐课程汇总表（一式一份）。上述材料电子版请同时发至市教委高教处和市教育评估院高教评估所。

联系人：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处：孔莹莹、纪昌和
联系电话：23117091
地址：大沽路100号
邮编：200003
E-mail：gjcbk@shec.edu.cn

上海市教育评估院高教评估所：胡莹、冯修猛
联系电话：54041768
地址：陕西南路202号
邮编：200031
E-mail：seeigjs@163.com

附件：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7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工作的通知（教高厅函﹝2017﹞40号）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2017年8月21日



